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

「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優良改善案例

獎助計畫」

一、緣起

無障礙生活環境建立之完善與否乃為已開發國家生活品質的重

要指標之一 。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，民眾對於無障礙生活環境的

需求日益增加，有鑑於此，本局於民國91年起著手進行轄內既有公

共建築物之無障礙環境清查，並逐年配合內政部營建署之修法擴增

列管項目（如：旅館、餐廳等），迄今共計列管符改善場所 l 萬 2,778

處，多年來依據市府擬定的 「 既有公共建築物分期分類分區改善計

畫」己輔導改善完成轄內之便利超商、電影院及加油站等公共場所

4,301處，其改善成呆蓋章深獲市民好評，但對於受到列管必須依法限

期改善之建築物所有權人及管理機關負責人而言，缺乏經費補助及

實質鼓勵，主義改善的一 方備戚壓力。

本局推動相關業務以來，包含制度面之管理、稽查、輔導、落

實至實際考評作業等成果，已累積一定績效，惟對於配合政令執行

改善之民眾而言，卻無法由場所改善的過程中獲得相應的成就戚，

因此本局籌畫了本項 「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優良改善案例獎

助計畫」 ’ 希冀藉由實質的獎金獎助以及公開表揚儀式，給予配合

執行無障礙設施改善且成果優異的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

人實質之鼓勵，降低民眾與政府機關之間因為強制改善所引發的街

突與隔閉﹔此外本項獎助計畫的誕生亦是宣告本市無障礙環境改善

由符合法規的最低標準邁入 一 個更全面的、高品質的全新階段的開

始。 「 因為您的參與讓新北市越來越好」 ’ 藉由本項計畫的催生，

期許未來新北市的無障礙環境能在市民的共同參與下，建立一 種雙

向的、良性的互動模式，創造所有權人（管理人）、市民以及市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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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獎助計畫

（一）獎助對象

以新北市轄內，公有建築物以外符合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

編第170條所定之既有公共建築物，因無障礙設施設備未符規

定，經本局認定應辦理改善而自費（未申請其他補助）執行改善完

成且成效優異者。

（二）經費來源

本案所須經費，由 「 新北市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

金一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計畫捐助、補助與獎助」項下

文應。

（三）評選組織

評選委員由本府 「 既有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使者使用設施改善

諮詢及審查小組」委員兼任。其中社福團體代表依身心障礙者權

益保障法第10條規定，其委員遴聘（派）肢體、視覺障礙等障

別團體代表，比例不得小於三分之一。

（四）評選時程

本案受理報名期間為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，截止

後隨即辦理評選，並於次年之第 1 次 「 既有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使

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」年度大會辦理頒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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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優良改善案例之評選對象

1.由每年度本局「 既有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使者使用設施改善
諮詢及審查小組」審查通過准予備查之案件中產出，由審
查委員依個案改善情形於審查結果表註記後（詳附錄一）
推薦參與評選。

2.依規範改善完成者（未提替代改善方案）。
3.經中央督導考核或主管機關勘檢之優良場所。
4.歷年已改善完成之場所（不限年度）

（六）評選程序

1.初選：
( 1 ）第一階段 「 書面初評」（佔總成績40%):

A、受理推薦後由本局無障礙工作小組依個案改善情形填寫
初評表。

B、查核初評成績，未符資格或獎助標準（如：加權後總分未
達60分）者通知場所關條人確認補強意願或棄權，而查
核通過者則依初評成績排序，由積分前5名之建築物進
入第二階段複評。

(2）第二階段 「 現場複評」（佔總成績60%):
A、由審查委員代表3 5人赴現場就初評表所示內容進行複

核，發現未符情事者調整初評成績（調整後，初評表之加
權後成績未達60分者，尚失評選資格）。

B、就建築物軟、硬體設施之改善成果進行現場複評。
c、貼心具創意或優於法令規定之設施改善手法【每1 J頁 得

加總分5分，最多以20分為上限】。
2.決選：

初選程序完成後，由評選單位統計場所之初、複言平成績並召
集委員進行決選會議，確認成績達獎助標準者，依兩階段評
選之總積分，決定名次（總積分相同時，依場所應檢討之無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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礙設施數量多者為優勝）。惟若參選個案未達該名次之獎助標

準峙，得保留決議該名次獎項從缺或酌增錄取名額之裁量

權，並於未超過獎金預算總額之前提下，個別調整得獎獎頃。

（七）獎助標準：

本項評選採總積分制，且為確保獎項品質，訂有獎助門糙，

總成績之計算方式為：初評成績（40%）＋複評成績（60% ），須達

下列標準’未達獎助門權者，名次不向上遞補：

1. 第一名：總成績90分以上。

2. 第二名：總成績 80 分以上。

3.第三名：總成績70分以上。

4. 佳作：總成績 60 分以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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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琴 、樂螃方式

參與評選之年度 「 發良改善案例 j 得獎者成績公伶後，其獎

助方式如次：

（一）第 1 名：總成績達 90 分以上JL積分最高者，對建築物所有權

人或管正史機關負責人頒發「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品生障礙設

泛發長改善場所第一名」獎狀…紙並由本局的發獎金薪金幣

5 豆龍元，。

（二）第2名：總成績遠的分以尤其積分居次者，對建築紛紛存權

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或其發「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緣礙設

施優良改善場所第二名 J 獎狀一紙並由本局的發獎合新金幣

3 誇元。

（三）第3名：總成績達70分以上又積分居第三位者，對建築物所

存權人或管理機腐臭食人竟要發？事芳草七市饒有公共建築物丟在 i障

礙設施侵良改善場所第三名 j 獎狀一紙立主合本為的發發合新

登幣2萬元 3

（四）位作：總成績遠的分以上，對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修正史機關負

黨人頒發 「 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豆豆障礙設施優良改善場所

優支獎」獎狀一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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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區拌邊招聽書件表格是成續對算範倒
一、新北市政府 「 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發使用設施改善怒為及審

查小紙改善無障礙設總 j 草草瓷意見鑫（配合本主夏計盒，新

增 「 維護 J i遲早獎）

二 、 「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瘴毅設車也罷良改善場所幸乎還 J

初吉平�

；：..
、 「新北市饒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優良改善場辦事乎還 J

複奮爭拳之

四 、 參選同意書

五 、「 新北市饒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侵義改等場所評選」初詳

成績計算【範�l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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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欒例說明 加分

去去接引導設施清楚嗚石在具有藍色體規畫性 +5

整體 設有企這是農璋礙設施配蠶豆選 ÷5

規章j 給被機縫、服務台高度均在 90 公分以下，符令規範i +5

場所現場提供身障輔 J寄 自份、輪椅專用充電＠；.或維修 一←5
←－ 

是在綠礙廁所內之衛生紙位 3更高度草草地面 80幽 100 公分 +5

建﹔農物增設符合規定之主義障礙廁所 十5

建季農物增設符合規定之五是障礙昇錄機（是真簿凝縷線） 十5

建多農物或建築基地增設符合說定之無障礙停車位 ÷5 

舒適拉起障礙廁所增設沖洗設備、淋浴設備及求助鈴 +5

買主心i舞台、講台設有其是障礙斜坡道或昇降機供使消 ..i..5 

室內﹔但入口寬度全部大於 90 公分 ÷5 

告急通亞各設置緊急求紛紛 ÷5 

一般房間或廁所設有緊急求助鈴 +5

番苦艘設計無障礙標誌清楚悶罐，益加吉主相關說明 斗5

真是給綴鹿為之F亨鎮採皇之摔撥扣式之門領 ÷5 

設計 求單身鈴力也長或使F毒品是線進技式擴大可求紡範懿 ÷5 

創新 機梯設有三種不同高度扶手供不周年於1會 使將 ÷5 

且在障礙停車位設有語發引導設施 +5

：機車第貝魯竭力口設弱視警去卡車菩 ÷5 ﹔

上述是0 分積8僅供參考（每i z第符主管總分5分，最多20分為上級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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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亟「新的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優良性斬將」初評表
（加權後總分須達60分以上，方符合評選資格）

基本資料

評分指標

A. 標準的提升

（配分： 50 分）

B.量的提升

場所名稱：

地址﹒

改善成呆經工務局 次審奎委員會通過

評分標準

A-1.候選場所之無障礙設施依 r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

設計規範」【得分 60 分】

A『2

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貝1J」

第 10 點或第 11 點列舉之替代原則辨理改善完

成者。【得分 50 分】

A-3. 候選場所之且在障礙設施改善完成，但你採用「 既

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

序及認定原則」第 11 點列舉之替代原則以外之

其他替代方案改善者。【每採用1項其他替代

方案（依設施種類計算），得分由 50 分倒扣 10

分，倒扣至0分為止】

下列設施，每一建造執照每憧設置數量大於l處或

法定設置數量者﹒

1.避難層坡道及扶手＞ 1處

2.避難層出入口＞ I處

3. 無障礙樓梯＞ I 處

4. 無障礙電梯＞ I 處

5無障礙廁所＞ I處
（配分： 30 分）

' 6. 無障礙浴室＞ I 處

7輪椅觀眾席〉法定席位數量

8無障礙停車位＞ I處

9. 無障礙客房〉法定設置問數

【每 1 項得加總分 10 分，最多以 30 分為上 Ill】

使用類組 類 是且

法定應檢討設施種類共一一一一項

初評結呆

口符合A-1 標準

口符合A-2標準

口符合A 3標準，共

採用一一一一項其

他替代方案

口共 項設施

設置數量優於法

規要求

初評l J複 核

分數l分數



其他貼心具創意或優於法令規定之設施改善手法

（不包令人為服務）【每 1 項得加總分 5 分，最多 口說明﹒

以 20 分為土 Fll】，本項應於提送本局之 「 改善完成

C ， 質的提升
提報書」中說明或檢附相關佐證資料。 2. 

（配分： 20 分） ＊例I.語音導盲 i 統 3. 

＊例2. 於扶手端部設置供視障者辨識之資訊或點字 4.

＊例3廁所血洗室改為自動門

原始總分

為使本項初評成績，能更公平的反應出參選個黨的

改善難易度，【原始總分】依下列規定辦理加權﹒
口本場所應檢討

l 場所應檢討無障礙設施種類 1 4 項者，加權I. 0 設施共 項，

D. Ii口權
2. 場所應檢討無障礙設施種類 5-7 項者，加權 1.

加榷 。

3. 場所應檢討無障礙設施種類 8 Ji頁以上者，加權I. 2

＊本項加權不受總分 100 分之限制，加權後分數最

高可達 120 分

加權後總分



區國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「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優良改善場所」

' 

參選同意書

本人（單位）同意參與貴局舉辦之 「 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

礙設施優良改善場所」評選活動且知悉相關獎勵規定，同意就下列2項

聲明內容予以切結：

口本場所未曾接受其他單位相關改善補（獎）助，若有不實同意取消參

選資格。

口若進入第二階段複選，願配合評選委員會辦理 「 現場複評」並協助現

場引導。

致此

新北市政府工務局

同意人（或單位代表人）：

日。月。年。。。國民華由1



區國
「 新北市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優良改善場所評選」初評成績計算【範例】

範 場所類型：加油站 (I 類，法定無障礙設施檢討項目共） JI頁）
例 評分指標：（A 指標）本案採整體流動式無障礙廁所改善，符合認定原則第 11 點列舉之替代
一 原則

CB 指標）無
cc 指標）無特殊改善手法

成績計算 〔（A)40 分＋ CB）。分＋CC）。分〕×（加權） 1. D 

初言于結果 40 分（未符獎勵資格）

範 場所類型：加油站 (I 類，法定無障礙設施檢討項目共 l 項）
11! 評分指標：（A 指標）本案廁所完全依規範改善
一 (B 指標）無

cc 指標）本案採 2 項特殊改善手法（如﹒血洗室門改自動門、無障礙求助鈴加對
講機功能）

成績計算 〔（A)50 分＋（B）。分＋（C)lO 分〕×（加權）1. 0 

初評結果 的分（符合獎勵資格）

範 場所類型：養護機構（F I 類，法定無障礙設施檢討項目共 10 J頁）
例 評分指標 (A 指標）本案除停車位採租用私人車位以代客停車方式改善（i車採用認定原則第
一 1 l 點列舉之替代原則以外之其他替代方案）其餘設施完全依規範改善

CB 指標）本案共改善 2 處 「 無障礙樓梯」
cc 指標）本案採 1 項特殊改善手法（如：血洗室門改自動門）

成績計算 〔（A 項）40 分＋CB 項）10 分＋CC 項）5 分〕 XC加權） 1. 2 

初吉平結果 的分（符合獎勵資格）

範 場所類型：幼兒園（F 3 類，法定無障礙設施檢討項目共 9 項）
例 評分指標：（A 指標）本案各項設施均依規範改善
四 (B 指標）本案共改善 2 處「避難層坡道及扶手」及 2 處「避難層出入口」（前後

FD 

cc 指標）本案採 1 項特殊改善手法（如血洗室門改自動門）
成績計算 〔（A 項）60 分＋CB 項）20 分＋CC 項）5 分〕 XC加權）1. 2 

初吉平結呆 102 分（符今獎勵資格）

範 場所類型：一般旅館（B 4 類，法定無障礙設施檢討項目共 10 項）
11! 評分指標：（A指標）本案各項設施均依規範改善
五 (B 指標）本案共改善 2 座 「 無障礙電梯」 、 2 個 「 無障礙停車位」、 2 間 「 無障礙

客房」
cc 指標）本案採 3 項特殊改善手法（如：語音導盲＊統、血洗室門改自動門、無

障礙求助鈴加對講機功能）
成績計算 〔（A 項）60 分＋CB 項）30 分＋CC 項）15 分〕×（加權）1. 2 

初言干結果 126 分（符合獎勵資格）


